
 

证券代码：300520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0-03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8,861,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54%；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8,861,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月 10 日（星期五）。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科大国创”）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孙路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63 号）核准，

向孙路等交易对方发行 36,833,684 股股份购买安徽贵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博新能”）100%股权。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上市，公司

总股本由 202,400,000 股增至 239,233,684 股。各发行对象取得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股） 锁定期安排 

1 孙路 
19,080,528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12 个月后按承诺分批解锁 

1,104,333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 
合肥贵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110,708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12 个月后按承诺分批解锁 

3 董先权 3,130,863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徐根义 
2,283,506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12 个月后按承诺分批解锁 

368,519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5 
合肥紫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992,702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6 史兴领 1,841,684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7 陈学祥 736,673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8 张起云 184,168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合  计 36,833,68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向孙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63 号），

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完成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及上市事

宜，本次发行新股 11,151,078 股，公司总股本由 239,233,684 股增至 250,384,762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50,384,762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为 61,851,6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7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孙路、合肥贵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贵博投资”）、徐根义、合肥紫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紫煦投资”），共计 4 名股东。 

（一）上述股东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

订稿）》中关于股份锁定、业绩及盈利补偿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孙路、贵博投资、徐根义承诺： 

（1）若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

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份（若

在其实际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为的，

则其实际可转让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前述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具体的解锁

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且贵博新能 2018 年度的实际净利

润数达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承诺业绩，则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

机构出具 2018 年度贵博新能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可转让



 

不超过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25%； 

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贵博新能 2019 年度的实际净利

润数达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承诺业绩，同时其 2018、2019 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总额达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该两年度承诺业绩总额，则在具备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19 年度贵博新能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后，新增可转让不超过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35%； 

3）业绩承诺期届满，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0 年度贵

博新能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减

值测试报告》后，且以履行了《盈利补偿协议》的利润补偿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所需补偿义务为前提，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转让。 

（2）若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年度贵博新能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对

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减值测试报告》后，且以履行了《盈利补偿协议》的

利润补偿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所需补偿义务为前提，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可以转让。 

（3）未经科大国创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锁定期内

不设置质押等担保权利。 

（4）本次交易中发行的科大国创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确定。 

（5）若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之锁定期

有不同要求的，承诺人将自愿无条件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进

行股份锁定。 

（6）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在科大国创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科大国创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承诺人本

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15%作为违约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科大国创。  

紫煦投资承诺： 

（1）取得的交易对价股份，自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份（若在其实际转让



 

上市公司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为的，则其实际可转

让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交易中发行的科大国创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确定。 

（3）若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之锁定期

有不同要求的，承诺人将自愿无条件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进

行股份锁定。 

2、关于业绩及盈利补偿承诺 

孙路、贵博投资、徐根义承诺： 

贵博新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净利润数（“净利润”是指科大国

创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贵博新能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税后净利润，且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

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三年累计承诺净

利润为 15,000 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内，科大国创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贵博新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以确定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的各年度贵博新能实现净利润数，且专项审

核报告的出具时间不应晚于科大国创相应年度审计报告的出具日。科大国创应

当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单独披露贵博新能的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

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若贵博新能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

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孙路、贵博投资、徐根义等业绩承诺方应

向科大国创作出补偿。在补偿时，孙路、贵博投资、徐根义等业绩承诺方应当先

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若股份不足补偿的，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孙路、贵博投资、徐根义等业绩承诺方按照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贵博新能出

资额占孙路、贵博投资、徐根义等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前持有贵博新能出资额

合计数的比例划分各成员承担业绩承诺、盈利补偿以及减值补偿等义务的份额。 

（二）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安徽贵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会专字[2019] 2669 号）等相关财



 

务报告结果，贵博新能 2018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66.99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51.89 万元，超过业绩承诺

数 4,000 万元，完成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三）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8,861,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54%；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为 8,861,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4 名，其中 2 名机构股东，2 名自然

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1 孙路   20,184,861       4,770,132  4,770,132 注 1 

2 贵博投资    6,110,708       1,527,677  1,527,677 注 2 

3 徐根义    2,652,025         570,877  570,877 注 3 

4 紫煦投资    1,992,702       1,992,702    1,992,702  

合计   30,940,296      8,861,388  8,861,388  

注 1：孙路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0,184,8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6%。贵博新能

已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本次孙路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对价股

份的 25%，即 4,770,132 股。孙路作为公司董事，承诺其在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即 5,046,215 股，故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4,770,132 股。 

注 2：贵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 6,110,7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4%。贵博新能已

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本次贵博投资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取得对价股份的 25%，

即 1,527,677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527,677 股。 

注 3：徐根义持有公司股票 2,652,0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6%。贵博新能已完

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本次徐根义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锁定期为 12 个月对价股份的

25%，即 570,877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570,877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61,851,602 24.70 -8,861,388 52,990,214 21.16  

高管锁定股 13,866,840 5.54   13,866,840 5.54  

首发后限售股 47,984,762 19.16 -8,861,388 39,123,374 15.6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8,533,160 75.30 8,861,388 197,394,548 78.84  

三、总股本 250,384,762 100.00 0 250,384,762 100.00 

注：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有该部分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及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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